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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岡藝術學校學生會籌備委員會 函 
地址：新北市淡水區崁頂里新市二路四段 68 

      號 6 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方式：hkassuservice@gmail.com 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 年 04 月 14 日 

發文字號：華藝學生會籌備字第 20160414-1 號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《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財產標籤（電腦機型：iMac 9）》、《臺北市私立華岡藝

術學校財產標籤（電腦機型：iMac 14）》、《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104 學年度

第 2學期學雜費（全額）繳費單學生留存聯》 

 

主旨：關於華岡藝術學校音樂電腦剪輯教室 iMac 電腦超過本校財

產標籤標注之使用年限與新進之 iMac 電腦未灌輸《Logic 

Pro》樂器數位介面軟體一事，攸關學生學習權益，請 鑒

核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據查，華岡藝術學校於中華民國 98 年透過臺北市政府教育

局補助之經費，添購多臺 iMac 9 的電腦機型放置於音樂電

腦剪輯教室，供表演藝術科音樂詞曲創作組學生使用，並

在財產標籤上填明使用年限為 4年（如附件）。然而至今，

僅部分已完全無法使用之 iMac 9 電腦機型正式在去年（中

華民國 104 年）09 月 30 日更換為 iMac 14 電腦機型，多

數仍維持使用原 iMac 9 的電腦機型。上述內容顯見校方為

依其於財產標籤上之使用年限予以汰換，罔顧學生學習權

益。 

二、據查，華岡藝術學校校方新添購的 iMac 14 電腦機型，至

今亦未安裝《Logic Pro X》此樂器數位介面軟體，此已造

成使用該教室的表演藝術科流行音樂詞曲創作組之學生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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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權益受損。 

三、據查，華岡藝術學校表演藝術科流行音樂詞曲創作組之學

生皆於每學期之學雜費繳費單中，繳交新臺幣 7700 元之

「專業分組費」與新臺幣 940 元之「電腦耗材、周邊設備

及相關教學費用」（如附件）。然前二項之敘述顯然未善用

以上學生繳交之費用，本籌備委員會於今年（中華民國 105

年）02 月底已向華岡藝術學校教務處主任提及此事，然校

方至今未做任何妥善處理。故本籌備委員會今鑒請 貴局對

此予以調查，並督導華岡藝術學校校方給予學生應使用之

教材與設備。 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副本：教育部 

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

	




